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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农牧办发〔2023〕124号


关于进一步做好农机购置补贴机具
核验工作的通知

各旗市区农牧局，呼伦贝尔农垦集团有限公司:
为贯彻落实《内蒙古自治区农牧厅 财政厅关于印发内蒙古自治区2021—2023年农机购置补贴实施方案的通知》（内农牧机发〔2021〕283号）及《内蒙古自治区农牧厅 财政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机购置补贴政策监管强化纪律约束的通知》（内农牧机发〔2019〕216号），进一步规范优化全市农机购置补贴机具核验工作，确保补贴资金安全和政策效益充分发挥，现就有关工
作通知如下：
一、加强组织领导，夯实管理措施
各旗市区农牧局和呼伦贝尔农垦集团要充分发挥农机购置补贴领导小组对补贴机具核验等重大事项的决策、指导、监督作用，加强对异常申请补贴情形的监管，强化对农机购置补贴关键环节工作人员的廉政教育和业务培训。要以农机购置补贴实施操作流程为主线，逐项工作、逐一环节梳理查找风险点，列出风险点清单，有针对性地制定防控措施，切实提高补贴政策实施规范性和风险防控能力。要提高补贴机具核验信息化水平，加快补贴机具投档、牌证管理、补贴资金申领等环节信息系统的互联互通，推动补贴机具由人工核验向信息化核验转变，不断加强购置补贴政策宣传、夯实管理手段和措施，有效保障补贴资金安全。
二、完善核验制度，加强内部管控
各旗市区农牧局和呼伦贝尔农垦集团要按照《关于印发内蒙古自治区农机购置补贴机具投档规范与核验工作要点的通知》(内农牧机局发〔2019〕23号)要求，结合本地实际，进一步修改完善补贴机具核验制度，鼓励、支持探索开展补贴机具第三方独立抽查核验。健全补贴机具核验内部控制流程，加强内部监管，完善补贴机具核验信息台账，对补贴额较大的重点机具要实行核查全覆盖。将单人多台套、短期内大批量、同人连续购置同类机具、购置地区适应性较差机具等行为列为异常申请补贴情形，进行重点排查、重点审核。
三、强化机具核验，加强联合查处
各旗市区农牧局和呼伦贝尔农垦集团要对申报农机购置补贴时提供的相关申请资料、补贴机具进行核查，确保相关信息及资料的真实性、完整性和有效性，严厉打击提供不实投档信息、产品信息、销售信息和虚购报补、重复报补、以小抵大等违规手段骗套补贴行为。要加强与财政部门的联合联动，加大对违规行为的联合查处力度，对严重的违规行为，要及时报请旗市区农机购置补贴领导小组或旗市区人民政府研究处理，必要时报请市农牧局、财政局组织调查处理。要进一步完善农机购置补贴信息公开专栏建设，及时公开近三年旗市区域内补贴受益对象、资金兑付情况、农机和财政部门的咨询投诉举报电话、补贴资金规模、使用进度等各类信息，主动接受社会监督。各旗市区农机安全监理机构要结合注册和年检工作，认真查验享受购置补贴的牌证管理机具，积极推进自治区农机安全监理系统与农机购置补贴申请办理服务系统互联互通。
四、开展监督检查，纳入绩效考核
为进一步强化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实施监管手段，加大事中、事后监管力度，有效防范政策实施风险。从即日起，农区要组织人员深入开展高性能免耕播种机等重点机具的核验工作，牧业四旗要开展剪毛机等市场售价较低、补贴比例较高机具核验工作，市农牧局将于8月下旬组织人员深入各旗市区开展农机购置补贴随机抽查核验工作，并在抽查期间同步开展农机安全检查。此项随机抽查核验工作结果将纳入全市农机化工作要点绩效考核。
五、入户实地核验具体要求
一是重点机具核验。对于补贴额在5000元及以上、前一年补贴额偏高的机具、当年进入呼伦贝尔市销售的机具重点核验购机税控发票所显示的机具名称、生产企业、型号、发动机号（不带动力的可不核验）、出厂编号与所购实物机具铭牌显示信息是否一致，所购实物机具铭牌显示信息与农机购置补贴辅助系统内对应的机具信息是否一致，购机税控发票所显示的经销企业与农机购置补贴辅助系统内对应的经销信息是否一致。对牌证管理机具，免于现场实物核验，但需核验购机者携带的《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行驶证》信息与农机安全监理推送给辅助管理系统的牌证信息、机具信息是否一致，购机税控发票所显示的经销企业与农机购置补贴辅助系统内对应的经销信息是否一致。二是非重点机具抽核。核验结果由核验人员与购机者双方签字确认。未通过核验的，应将所发现的问题一次性告知购机者，并说明完善方法。对核验中发现的补贴申领违规行为线索，由核机工作人员逐条书面登记，并及时报告分管领导。开展违规线索集体研究，对违规嫌疑较大或反复出现的应启动调查程序，对违规嫌疑较小的留存材料备查。对补贴机具核验争议处理等重大事项，及时报请旗县级农机购置补贴领导小组研究决策。
请各地切实做好核验工作，于7月31日前将农机购置补贴机具核验工作上半年工作总结、已核验机具登记表的电子版及加盖公章的扫描件通过电子邮件发送至呼伦贝尔市农牧技术推广中心农机科。
联系人：李志，联系方式：13347035996
邮  箱：snmjstgzxnjk@163.com

附件：内蒙古农机购置补贴重点机具核实登记表



2023年5月19日






附件
内蒙古农机购置补贴重点机具核实登记表
核查单位：                              核查时间：   年  月  日
	购机者姓名（组织名称）
	
	联系电话
	

	补贴机具型号及名称
	
	补贴购机台数
	

	机具生产企业
	

	机具出厂编号
	
	发动机号
	

	是否见机见人、张贴机具铭牌
	
	购机提货地点
	

	购机供货企业名称
	

	购机时间
	
	购机总价格
	

	其中享受补贴（万元）
	中央财政
	内蒙古财政
	盟市财政
	旗县财政

	
	
	
	
	

	补贴问题及建议
	

	旗县农机主管部门服务态度如何
	

	供货企业存在问题
	

	补贴机具质量问题
	

	购机者本人或家庭成员、组织负责人签字
	
	核查成员
签字
	


注：调查时同一户购买同型号机具可填写同一张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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